
 联 合 国   A/71/393/Add.1 

  

大  会 
 

Distr.: General 

21 September 201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6-16332 (C)    230916    290916 

*1616332* 
 

 

第七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0 

联合检查组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继任规划  
 

 

  秘书长的说明 
 

 

  增编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转递他本人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对联合

检查组题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继任规划”报告的意见。 

 

 

 摘要 

 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继任规划”的报告旨在确定工作人员

队伍规划这一关键组成部分所固有的挑战和良好做法。联合检查组提出了解决办

法并确定了各组织可以适用的良好做法和基准，其目的是改善各组织的继任规划

活动。报告提出的四项建议针对立法机构、行政首长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

理事会主席身份的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这些建议主要是为了加强行政首长的控制、

合规和问责，增强人力资源继任规划活动的协调和成效。 

 本说明写明了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对该报告所提建议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在联

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成员组织提供的投入基础上进行的汇总，各成员组

织对该报告表示欢迎并支持其中的一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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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继任规划”的报告旨在确定工作人员

队伍规划这一关键组成部分所固有的挑战和良好做法。联合检查组提出了解决办

法并确定了各组织可以适用的良好做法和基准，其目的是改善各组织的继任规划

活动。报告提出的四项建议针对立法机构、行政首长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

理事会主席身份的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这些建议主要是为了加强行政首长的控

制、合规和问责，增强人力资源继任规划活动的协调和成效。 

 

 二. 一般评论 
 

 

2. 各组织对这份报告表示欢迎，认为报告翔实有益。它们指出，这是一份全面

的报告，反映了参加检查的各组织对人才管理和继任规划的总体概念、定义和方

法及它们目前采用的战略、框架、政策和做法。此外，各组织同意，继任规划是

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尚未执行，它们应通过战略、工具以及人才和储

备人才分析方法加强继任规划。 

3. 各组织认为继任规划是一项关键的业务流程，有助于确保它们持续成功地完

成任务，并且明确表示同意报告的总体目标和原则。但一些组织指出，现有的规

则和条例以及既定程序可能不支持该报告中适用的继任规划办法。对其他组织而

言，在采用继任规划办法时，应考虑适当地平衡内外部推出的空缺广告，避免造

成现有工作人员对职业发展有所期待、因而在组织任命他人时积极性可能受到打

击的情况。此外，有组织认为，某些建议的落实可能意味着政策的改变，因此需

要与理事机构磋商。最后，一些组织指出，若能分析和估计所需资源并分析正式

独立框架的执行成本和效益，该报告将受益匪浅；由于正式继任规划需要资源，

因此尤其需要开展这种分析和估计；它们也注意到，并不属于独立正式继任规划

框架组成部分的各种人力资源活动、框架和举措也可以加强继任规划，而且在人

力资源领域已经存在不同优先事项孰轻孰重问题。 

4. 报告提到的另一项与继任规划有关的挑战是在进行战略调整、组织优先次序

重新排定、高级领导层变动、总体结构调整以及伙伴组织提出优先事项(特别是

通过自愿捐款筹资的组织)时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发生重大变化

时，部分继任规划工作可能需要推迟到新出现的资源需求更加明确之时再进行。

还有组织建议，对某些以总部为基地的小型规范性机构而言，让它们知悉这些建

议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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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对各项建议提出的具体意见 
 

 

  建议 1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理事机构应该发挥监督作用，并审查其各自所在

组织没有采用和(或)拖延采用正式继任规划的原因，包括审查目前的筹资是否充

分；并要求这些组织的行政首长在 2017 年年底前制定正式继任规划，不再进一

步拖延。 

5. 注意到该建议针对的是立法机构，各组织普遍支持采用正式的继任规划机制，

但在完成全面继任规划时限(2017年年底前)方面的要求可能过高。还有组织指出，

需要广泛的协商和多层次的核准程序增加了人员配置决定的复杂性；例如，有些

组织的理事机构要求其在内外部对所有职位空缺广而告之，从而限制了这些组织

利用继任规划机制的能力。 

建议 2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们如若还未制订继任规划战略框架，应指示人

力资源管理部门在 2017 年年底前制订和执行适当的继任规划战略框架，并制订

适当的继任规划进程指南，不再拖延。 

6. 虽然各组织普遍支持这项建议，但有些组织指出，时限方面的要求过高，而

且继任规划的制度化可能影响现有的人力资源能力并带来进一步的资源需求。有

组织指出，作为加强继任规划框架和战略的一种方法，分享活动、框架和举措可

使各组织受益，并指出，即使没有正式独立的继任计划，补充活动(例如，人才

库和职业框架)也能进一步推动实现该建议所述的各项基本目标。 

建议 3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指示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采用本报告所列

的基准，以确保其所在组织拥有健全的继任规划进程，并应向各自的立法/理事机

构报告取得的进展。 

7. 各组织普遍支持这项建议，许多组织表示对各项基准感兴趣，其中有几家组

织指出，它们正在开展或已经落实响应基准的继任规划举措。有组织还建议对这

条建议进行澄清，以阐明：只有理事机构的常会上不存在定期报告这些事项的相

关议程项目、而且有会员国提出要求时才进行这种报告工作。 

8. 有组织注意到，在执行基准之前需要仔细考虑一些组织非常具体的技术性质

和广泛的任务授权，这种考虑，无论是在项目伊始进行一次性投资还是不断提供

资源以确保项目的持续运作，均可能产生财务影响。因此，充分执行基准可能需

要进一步分析财务影响和资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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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组织建议，建议 1 已涵盖建议 3 中提出的向立法机构报告的内容，不需要

重复建议这项内容。 

建议 4 

 联合国秘书长应以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主席的身份确保将继任

规划恢复为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人力资源网的一项主要议程项目，并在人力资

源网今后的各届会议上给予其最大的关注和最认真的考虑。 

10. 各组织支持该项建议。 

 


